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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
明
代
姜
立
綱
在
當
時
是
一
個
特
例
。
他
的
日
常
應
用
行
書
出

於
王
羲
之
《
聖
教
序
》
，
而
在
莊
重
場
合
的
正
楷
則
是
地
道
的
顏

體
。
我
們
在
明
代
書
法
史
上
耳
熟
能
詳
的
人
物
從
『
三
宋
』
、

『
二
沈
』
、
徐
青
藤
、
陳
白
陽
，
呉
門
書
派
如
：
沈
周
、
文
徵

明
、
祝
允
明
乃
至
董
其
昌
，
晚
明
的
張
瑞
圖
、
黃
道
周
、
倪
元

璐
、
王
鐸
、
傅
山
，
並
沒
有
姜
立
綱
。
但
上
舉
的
這
份
名
單
，
大

都
是
所
謂
的
創
新
派
、
個
性
派
。
而
姜
立
綱
卻
是
以
穩
健
的
楷
書

立
身
。
在
崇
尚
個
性
的
明
代
，
這
樣
的
端
楷
，
是
非
主
流
形
態
。

落
伍
而
不
為
時
論
所
重
。
既
不
時
髦
也
不
受
士
林
推
揚
。
但
姜
立

綱
卻
不
動
聲
色
，
不
怕
落
人
後
焦
慮
急
躁
，
一
頭
扎
進
顏
體
裡
，

晨
昏
朝
夕
，
以
水
磨
功
夫
，
終
於
以
一
手
顏
楷
立
身
於
明
一
代
，

返
觀
徐
渭
、
陳
淳
、
祝
枝
山
、
傅
山
、
王
鐸
專
注
龍
飛
鳳
舞
，
似

乎
略
有
輕
狂
相
？

姜
立
綱
早
期
一
類
楷
書
如
：
王
勃
《
滕
王
閣
序
冊
》
寫
法
又

取
巧
又
穩
重
，
符
合
當
時
書
法
對
楷
法
普
遍
認
可
的
口
味
，
也
是

我
們
現
在
楷
書
一
般
的
基
調
。
它
是
姜
立
綱
二
十
五
歲
時
所
作
，

二
十
五
歲
的
人
的
書
法
還
在
成
長
階
段
，
他
一
定
是
按
照
規
則

寫
。
這
個
規
則
在
當
時
是
所
有
讀
書
人
都
要
遵
守
的
道
理
。
這
樣

寫
最
好
看
最
實
用
，
但
沒
有
什
麼
特
色
，
參
加
科
舉
考
試
時
，
寫

出
的
試
卷
筆
劃
乾
淨
，
點
畫
到
位
。
這
個
時
候
，
你
不
能
說
他
不

熟
練
、
成
就
不
高
；
但
是
這
個
成
就
屬
於
一
種
『
大
路
貨
』
，
當

時
的
文
人
都
順
着
這
條
路
走
。

當
我
們
看
到
姜
立
綱
成
熟
期
顏
體
楷
書
《
彭
氏
六
十
壽
序

冊
》
以
後
，
了
解
到
這
件
書
法
作
品
是
他
的
晚
期
之
作
，
這
個
時

候
應
該
到
了
他
的
成
熟
階
段
。
可
以
看
出
來
，
他
已
經
從
一
個
流

行
的
『
臺
閣
體
』
規
範
的
寫
毛
筆
字
過
渡
到
這
個
新
的
階
段
。
看

似
寫
的
是
顏
體
，
但
又
有
自
己
的
理
解
和
發
揮
，
這
其
中
對
我
們

有
什
麼
樣
的
一
些
啟
發
：

首
先
，
他
把
顏
體
的
橫
細
豎
粗
、
顏
體
的
包
圍
全
部
弱
化

掉
；
他
的
方
式
是
把
顏
體
的
特
點
加
以
省
略
。
而
我
們
平
時
寫
顏

體
的
時
候
是
把
這
些
特
點
加
以
誇
大
。
他
衹
做
到
百
分
之
八
十
，

而
不
是
誇
大
到
百
分
之
一
百
二
十
。
顏
體
的
特
點
，
對
學
習
的
人

來
說
，
越
誇
張
特
點
就
更
鮮
明
。
比
如
說
像
這
樣
一
個
折
法
，
這

個
『
腿
』
肯
定
會
短
，
這
個
短
的
方
式
就
是
顏
真
卿
的
方
式
。
但

是
，
姜
立
綱
在
寫
這
個
顏
體
時
，
就
不
是
這
個
方
式
。
所
以
這
個

橫
與
豎
就
沒
有
了
粗
細
關
係
。

其
二
，
他
把
所
有
粗
細
的
對
比
全
部
壓
縮
成
一
個
非
常
簡
單

的
橫
平
豎
直
了
。
這
個
難
度
很
大
，
要
有
『
好
本
事
』
。
為
什
麼

說
這
個
是
『
好
本
事
』
？
如
果
不
是
專
門
學
顏
體
的
人
，
根
本
不

知
道
、
根
本
想
象
不
出
來
這
是
學
顏
體
的
一
種
姜
立
綱
特
有
的
方

式
。
我
們
是
學
過
顏
體
的
就
會
知
道
顏
體
就
是
這
樣
寫
的
，
它
是

往
下
沉
的
。
如
果
是
柳
公
權
，
他
的
四
圍
撇
捺
豎
鈎
筆
劃
就
長

了
。
姜
立
綱
他
把
顏
體
裡
的
線
條
裡
的
反
差
，
全
部
隱
藏
、
全
部

壓
縮
、
全
部
簡
化
以
後
，
其
結
果
本
來
必
然
會
讓
它
越
來
越
不
像

顏
體
，
邏
輯
上
必
然
是
這
樣
的
。
但
我
們
看
姜
立
綱
，
他
就
有
本

領
做
到
了
這
點
：
能
把
一
個
特
點
鮮
明
的
顏
體
進
行
弱
化
，
弱
化

到
『
橫
平
豎
直
』
，
結
果
最
後
還
能
看
得
出
是
地
道
的
顏
體
，
手

段
反
向
而
行
，
結
果
卻
相
向
而
行
。
這
一
定
是
高
手
所
為
。

其
三
，
我
們
學
習
的
時
候
也
要
參
照
這
樣
的
作
法
。
在
臨
帖

的
時
候
應
該
作
『
加
法
』
，
而
在
創
作
的
時
候
應
該
是
作
『
減

法
』
。
通
常
在
臨
帖
時
會
要
求
強
化
它
，
這
時
要
做
『
加
法
』
，

你
衹
有
做
『
加
法
』
纔
知
道
你
看
懂
了
它
。
如
果
臨
帖
時
你
弱
化

它
，
也
就
是
做
『
減
法
』
，
一
方
面
你
還
減
不
到
這
樣
的
水
準
，

另
一
方
面
你
的
『
減
法
』
會
讓
我
以
為
你
根
本
不
知
道
或
做
不

到
；
或
者
你
沒
有
這
個
意
識
。
衹
有
做
『
加
法
』
，
強
化
它
的
特

點
，
我
纔
知
道
你
意
識
是
有
的
，
衹
是
你
把
握
的
不
大
好
。
那
沒

關
係
，
以
後
有
時
間
改
進
，
但
你
首
先
得
明
白
這
個
理
念
，
心
裡

是
清
楚
的
，
它
應
該
是
個
什
麼
樣
子
。

再
來
看
這
個
作
品
《
彭
氏
六
十
壽
序
冊
》
，
比
如
這
個

『
高
』
的
寫
法
往
下
沉
就
是
顏
體
，
這
樣
的
顏
體
竟
然
粗
細
相
同

不
動
聲
色
，
毫
無
嘩
眾
取
寵
之
意
，
說
明
這
裡
面
有
『
功
夫
』
。

再
看
這
個
『
斜
』
字
的
寫
法
，
說
明
姜
立
綱
對
顏
體
熟
悉
程
度
非

常
不
一
般
。
二
十
五
歲
寫
的
是
潮
流
、
時
尚
，
這
時
他
已
把
顏
體

寫
得
出
神
入
化
。
在
這
裡
研
究
姜
立
綱
，
不
能
衹
講
技
法
不
講
欣

陳
振
濂

序
一

一



一
三

賞
。
你
看
到
這
樣
一
件
作
品
，
你
有
什
麼
樣
的
反
應
？
這
是
一
個

名
家
的
書
法
已
毫
無
疑
問
，
是
一
件
好
作
品
也
毫
無
疑
問
。
但
要

說
出
理
由
，
這
就
要
求
在
慢
慢
積
纍
到
一
定
程
度
以
後
，
當
你
看

到
這
樣
一
件
作
品
的
時
候
，
能
夠
迅
速
的
形
成
一
個
前
後
可
以
伸

延
的
解
讀
，
而
且
還
要
有
一
個
充
分
的
理
由
。
比
如
說
，
同
樣
是

寫
顏
體
，
我
們
平
時
感
受
的
顏
體
應
該
是
什
麼
樣
的
？
他
把
它
寫

得
怎
麼
樣
？
裡
面
有
什
麼
道
理
？

就
《
彭
氏
六
十
壽
序
冊
》
作
品
來
看
，
這
時
姜
立
綱
在
對
顏

體
結
構
的
把
握
，
就
是
顏
真
卿
五
十
多
歲
寫
的
《
多
寶
塔
》
，
其

穩
定
和
改
換
風
格
的
意
識
可
能
還
不
如
姜
立
綱
。
顏
真
卿
自
己
寫

的
《
多
寶
塔
》
點
畫
非
常
漂
亮
，
也
非
常
純
粹
。
宋
以
後
，
好
多

人
寫
顏
體
，
如
蔡
襄
。
清
代
何
紹
基
也
在
寫
顏
體
，
錢
南
園
也
在

寫
顏
體
；
再
後
來
民
國
的
時
候
也
有
很
多
人
寫
顏
體
；
但
給
我
的

感
覺
，
那
些
顏
體
都
基
本
上
是
依
胡
蘆
畫
瓢
，
其
實
沒
有
什
麼
理

解
。
主
要
原
因
還
是
與
他
們
習
慣
於
寫
毛
筆
字
的
概
念
有
關
。
相

比
姜
立
綱
把
顏
體
寫
到
爐
火
純
青
的
程
度
就
差
遠
了
。
從
《
多
寶

塔
》
到
《
郭
虚
己
墓
誌
》
的
顏
真
卿
，
很
明
顯
有
一
個
感
覺
，
就

是
他
一
開
始
走
的
都
是
時
尚
的
道
路
。
後
來
寫
到
人
書
俱
老
的
時

候
，
慢
慢
地
變
成
這
個
樣
子
，
當
時
他
變
成
這
個
樣
子
的
時
候
，

很
有
可
能
他
周
邊
的
人
不
喜
歡
，
就
不
認
為
它
是
好
的
。
看
到
這

個
是
非
常
地
道
的
顏
體
，
而
這
個
作
品
則
是
脫
略
形
貌
而
取
其
精

髓
。
而
大
部
分
人
衹
是
在
形
貌
裡
面
作
打
算
，
把
特
點
誇
張
一
點

按
自
己
粗
糙
的
理
解
而
已
，
寫
毛
筆
字
學
技
法
的
理
解
度
也
衹
能

這
樣
。
其
實
顏
真
卿
是
一
個
龐
大
的
世
界
，
你
衹
得
到
了
周
圍
的

一
鱗
半
爪
，
其
中
核
心
的
東
西
根
本
就
沒
有
碰
到
。

姜
立
綱
名
聲
比
不
過
顏
、
柳
、
歐
、
趙
、
蘇
、
黃
、
米
、

蔡
，
但
他
卻
是
另
一
種
難
得
的
典
型
：
學
習
承
傳
顏
真
卿
的
典

型
。
他
的
方
法
、
理
解
、
分
析
、
掌
控
，
都
是
卓
爾
不
羣
的
。
過

去
我
們
重
視
的
都
是
『
創
新
』
的
典
範
，
而
姜
立
綱
樹
立
了
一
個

『
繼
承
』
的
典
範
。
遍
觀
幾
千
年
書
法
史
，
這
種
繼
承
的
成
功
典

範
是
百
不
一
見
，
故
爾
彌
足
珍
貴
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
午
夏
月
於
湖
上
一
木
九
石
居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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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四

序
二

张
金
梁

中
國
書
法
的
發
展
，
總
是
按
照
非
常
明
晰
的
兩
條
線
進
行
：

一
條
是
為
國
家
政
治
服
務
的
朝
廷
書
法
，
其
以
辦
理
公
文
、
頒
佈

製
度
、
銘
石
抄
書
、
校
庠
教
育
、
科
舉
考
試
等
應
用
為
主
旨
，
要

求
書
寫
清
楚
美
觀
、
整
飭
大
方
、
遵
規
守
矩
、
雅
俗
共
賞
；
二
是

以
抒
情
達
性
寄
託
人
生
的
揮
灑
，
如
韓
愈
所
謂
將
『
天
地
事
物
之

變
可
喜
可
愕
一
寓
於
書
』
者
是
也
。
從
書
體
上
看
，
前
者
僅
為
正

書
，
後
者
則
多
為
行
草
。
從
研
習
情
況
看
，
前
者
為
歷
史
上
文
人

的
全
部
，
後
者
則
僅
為
少
數
有
意
書
法
藝
術
者
之
追
求
，
此
二
者

是
組
成
中
國
書
法
史
的
兩
大
版
塊
。

明
代
是
封
建
社
會
發
展
到
皇
權
專
制
的
時
期
，
而
書
法
作
為

朝
廷
政
治
的
潤
滑
劑
，
特
別
受
到
了
朝
廷
的
關
注
。
朱
元
璋
設
立

了
為
朝
廷
服
務
的
『
中
書
科
』
，
成
為
中
國
歷
史
上
第
一
個
以
書

法
為
主
要
事
務
的
衙
門
。
其
中
書
舍
人
為
從
七
品
官
員
，
選
擇
善

書
者
充
任
之
。
永
樂
時
選
大
學
士
處
於
内
閣
備
顧
問
，
同
樣
需
要

善
書
的
中
書
舍
人
入
值
服
務
，
後
來
為
了
保
密
和
方
便
，
於
内
閣

另
設
中
書
舍
人
，
參
與
聖
旨
及
朝
廷
重
要
文
件
的
謄
録
書
寫
，
成

為
皇
帝
的
近
臣
，
身
份
非
常
榮
耀
、
尊
貴
。

明
代
朝
廷
書
家
最
為
有
名
者
有
兩
位
，
第
一
位
是
永
樂
時
的

沈
度
，
書
法
學
宋
克
、
趙
子
昂
，
參
師
『
二
王
』
，
其
書
『
豐
腴

温
潤
，
真
盛
世
之
氣
象
』
，
特
受
朝
廷
帝
王
喜
愛
，
被
譽
為
『
我

朝
王
羲
之
』
，
官
至
翰
林
院
學
士
，
成
為
明
代
『
中
書
體
』
的
開

山
鼻
祖
。
第
二
位
便
是
成
化
、
弘
治
時
的
姜
立
綱
，
是
繼
沈
度
之

後
的
又
一
個
『
中
書
體
』
大
家
。
其
七
歲
以
能
書
被
命
為
翰
林
院

秀
才
，
及
長
授
中
書
舍
人
，
直
内
閣
制
敕
房
書
辦
，
官
至
太
僕
寺

少
卿
。
姜
立
綱
楷
書
從
沈
度
進
化
而
來
，
又
在
歐
陽
詢
楷
書
上
下

過
大
功
夫
，
結
法
圓
熟
端
勁
，
用
筆
巧
妙
精
絕
，
被
時
人
稱
為

『
姜
字
』
而
譽
盛
於
天
下
，
甚
至
影
響
到
日
本
。
比
較
而
言
，
姜

氏
之
書
比
沈
度
之
書
更
加
方
正
整
飭
，
更
適
用
於
聖
旨
誥
敕
的
書

寫
，
成
為
當
時
朝
野
上
下
辦
公
、
科
舉
、
學
校
最
受
重
視
的
書
法

樣
式
。
姜
立
綱
還
善
行
草
書
，
師
法
『
二
王
』
，
法
度
有
餘
而
意

態
不
足
，
當
與
其
長
期
坐
守
禁
書
寫
有
關
，
然
而
功
力
深
厚
，
格

調
頗
高
，
非
常
可
觀
。

由
於
近
現
代
對
於
『
中
書
體
』
『
館
閣
體
』
帶
有
一
定
成
見
，

導
致
人
們
對
『
干
禄
字
』
書
法
及
朝
廷
書
家
不
夠
重
視
，
可
以
說
不

少
人
根
本
沒
有
見
過
『
干
禄
字
』
『
中
書
體
』
『
館
閣
體
』
書
法
，

更
談
不
上
深
入
探
討
研
究
，
便
人
云
亦
云
任
意
否
定
橫
加
批
判
，
這

是
不
利
於
書
法
史
研
究
和
書
法
健
康
發
展
的
。
當
代
書
壇
，
書
家
大

都
在
展
覽
中
角
逐
，
心
浮
氣
躁
在
所
難
免
，
若
能
認
真
地
觀
賞
古
人

穩
重
嚴
謹
而
心
平
氣
和
的
書
寫
，
相
信
一
定
會
對
調
整
自
己
心
態
和

深
刻
理
解
書
法
内
涵
，
起
到
積
極
推
進
作
用
的
。
另
外
，
當
代
人
的

筆
墨
功
夫
比
之
古
人
差
之
甚
遠
，
在
脩
養
意
境
上
遜
色
更
多
。
所
缺

少
者
，
正
是
古
人
那
種
厚
積
薄
發
、
平
凡
中
見
奇
崛
的
氣
度
精
神
，

玩
味
中
或
許
可
以
獲
得
諸
多
彌
補
。

姜
立
綱
是
明
代
一
個
非
常
重
要
的
大
書
法
家
，
但
流
傳
作
品

較
少
，
人
們
對
其
關
注
研
究
皆
不
夠
。
陳
佐
君
喜
愛
書
法
，
積
十

年
之
功
不
遺
餘
力
地
苦
心
搜
集
姜
氏
書
作
，
墨
蹟
、
碑
版
、
刻
帖

皆
有
，
真
、
行
、
草
、
隸
、
篆
五
體
俱
全
，
可
謂
蔚
為
大
觀
。
今

欲
將
其
結
集
付
梓
出
版
，
以
饗
同
仁
，
誠
為
可
喜
可
賀
。
故
願
贅

述
數
語
，
以
為
序
耳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癸
巳
小
寒
日
於
吉
林
大
學
味
雪
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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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五

縱
觀
中
國
書
法
史
，
每
個
歷
史
時
期
都
有
不
同
的
時
代
精
神

風
貌
，
這
種
風
貌
的
形
成
除
了
與
當
時
哲
學
思
想
、
社
會
變
革
、

政
治
變
革
、
文
藝
思
潮
、
民
族
風
尚
等
有
着
複
雜
的
因
緣
關
係
之

外
，
它
還
孕
育
於
時
代
共
同
的
審
美
觀
念
之
中
，
如
漢
魏
尚
質
，

晉
人
崇
韻
，
唐
人
尊
法
，
宋
人
師
意
。
而
明
代
書
風
以
『
態
』
為

重
。
所
謂
『
態
』
者
，
即
勢
態
也
。
明
代
崇
尚
帖
學
，
都
能
在
理

法
基
礎
上
作
書
，
抒
情
寫
意
，
注
重
章
法
佈
局
，
追
求
一
種
勢
態

之
美
。
明
代
初
期
的
書
法
，
迎
合
宮
廷
需
要
，
從
洪
武
到
成
化
、

弘
治
間
，
『
臺
閣
體
』
書
法
獨
領
風
騷
。
成
化
、
弘
治
兩
朝
，
以

善
書
聞
名
海
内
的
永
嘉
姜
立
綱
集
古
出
新
，
主
要
取
法
唐
楷
，
融

趙
體
、
明
初
『
二
沈
』
『
三
楊
』
之
書
法
特
點
，
講
究
嚴
謹
法

度
、
井
然
秩
序
感
、
掌
控
點
畫
均
衡
關
係
，
形
成
方
圓
兼
備
、
清

勁
豪
健
、
氣
象
雍
容
的
書
法
風
格
，
人
稱
『
一
代
書
宗
』
，
在
明

代
書
法
史
上
有
着
突
出
的
地
位
。

姜
立
綱
既
是
一
位
著
名
書
法
家
，
又
是
一
位
畫
家
和
書
法
理

論
家
。
在
他
一
生
中
，
為
後
人
留
下
了
大
量
的
書
畫
作
品
及
文

章
，
影
響
深
廣
，
不
但
能
影
響
明
末
直
至
清
初
，
許
多
文
人
學

士
，
翕
然
宗
之
。
近
些
年
來
書
法
界
對
姜
立
綱
頗
少
研
究
，
因
涉

及
『
臺
閣
體
』
，
遂
極
少
有
人
問
津
者
，
但
事
實
上
品
評
一
位
歷

史
人
物
，
應
該
將
他
放
在
當
時
的
歷
史
環
境
下
，
作
客
觀
的
全
面

分
析
，
決
不
因
涉
及
『
臺
閣
體
』
而
抹
殺
他
在
藝
術
上
的
成
就
。

本
文
將
著
重
對
姜
立
綱
生
平
及
為
人
、
書
學
道
路
、
書
法
藝
術
特

色
、
書
法
的
歷
史
影
響
與
歷
史
評
價
、
書
論
及
書
寫
技
法
等
各
個

方
面
作
初
步
的
考
察
，
以
冀
引
玉
，
希
各
仁
人
能
更
深
入
地
進
行

研
究
。

姜
立
綱
生
平
及
為
人

姜
立
綱(

一
四
四
四—

一
四
九
八
）
，
字
廷
憲
，
號
正
菴
，
又

號
東
溪
，
人
稱
姜
太
僕
。
瑞
安
府
德
政
鄉
東
溪
（
今
温
州
市
龍
灣

區
海
城
街
道
）
人
。
幼
承
家
學
，
其
祖
父
、
祖
母
，
伯
父
、
叔
父

均
善
書
畫
、
能
詩
。
明
景
泰
元
年
（
一
四
五
〇
）
，
七
歲
的
姜
立

綱
因
善
書
被
欽
選
為
翰
林
院
秀
才
。
『
秀
才
之
選
始
自
太
祖
時
，

然
未
始
隸
翰
林
也
。
英
宗
時
，
始
選
奇
童
及
善
書
法
，
充
本
院
秀

才
。
天
順
中
有
姜
立
綱
。
』[

一]

天
順
七
年
（
一
四
六
三
）
姜
立
綱
被
授
予
中
書
舍
人
，
供
職

内
閣
制
敕
房
辦
事
，
為
皇
帝
謄
録
詔
旨
，
凡
用
於
朝
廷
、
藏
於
秘

府
的
金
版
玉
冊
，
必
命
之
書
。
承
奉
諭
旨
為
宮
殿
書
榜
寫
匾
，
眷

顧
極
隆
，
姜
立
綱
的
書
法
名
聲
開
始
在
朝
廷
播
揚
。

成
化
四
年
（
一
四
六
八
）
姜
立
綱
昇
階
徵
仕
郎
，
成
化
十
二

年
（
一
四
七
六
）
昇
大
理
寺
副
，
成
化
二
十
一
年
（
一
四
八
五
）

昇
吏
部
驗
封
清
吏
司
郎
中
，
弘
治
元
年
（
一
四
八
八
）
授
予
奉
政

大
夫
，
參
與
謄
録
《
憲
宗
實
録
》
。
弘
治
四
年
（
一
四
九
一
）
昇

為
太
僕
寺
少
卿
。[

二]

此
後
，
姜
立
綱
一
直
供
職
於
内
閣
，
參
與
謄

録
《
孝
宗
實
録
》
及
起
草
重
要
政
件
。

在
學
書
中
姜
立
綱
重
視
人
品
與
書
品
的
統
一
，
堅
持
心
正

則
筆
正
、
筆
正
乃
可
法
的
思
想
。
他
認
為
學
習
書
法
要
從
做
人

開
始
，
做
人
要
從
正
心
開
始
，
認
為
『
未
有
心
不
正
而
能
工
書

者
』
。
明
文
徵
明
在
跋
《
姜
太
僕
書
法
》
中
說
：
『
觀
其
點
畫
形

體
，
端
莊
嚴
肅
，
士
大
夫
品
其
有
正
人
君
子
立
朝
之
象
。
噫
！
豈

虛
譽
哉
？
後
之
君
子
，
即
此
是
學
，
因
其
筆
而
得
其
心
法
，
其
心

正
，
則
筆
正
，
如
正
人
君
子
，
則
其
為
益
不
小
矣
。
豈
特
為
六
藝

之
一
而
已
哉
？
』
姜
立
綱
將
書
法
技
巧
與
人
格
美
、
藝
術
美
融
合

為
一
體
的
審
美
理
念
和
書
學
思
想
，
作
為
做
人
與
立
書
的
唯
一
標

準
。
他
在
《
中
書
楷
訣
》
序
中
寫
到
：
『
文
章
雖
好
，
書
札
為

先
，
欲
知
字
值
千
金
，
須
用
心
通
八
法
…
…
左
右
若
群
臣
之
顧

主
，
轉
折
如
萬
水
之
潮
宗
。
』
這
種
審
美
理
念
，
已
經
把
書
法
從

藝
術
的
境
界
提
高
到
人
生
境
界
的
層
次
。
所
謂
技
進
於
藝
，
藝
進

於
道
。
由
這
種
審
美
理
念
又
衍
生
出
對
『
書
因
人
傳
』
的
書
學
理

念
的
提
昇
。
心
正
則
筆
正
，
心
通
八
法
，
成
為
姜
立
綱
一
生
做
人

為
政
處
世
的
寫
照
。
正
是
這
種
理
念
的
提
昇
使
姜
立
綱
書
法
的
結

體
形
成
了
四
周
舒
放
，
中
宮
緊
出
、
壁
壘
森
嚴
的
特
色
，
使
他
的

書
法
作
品
散
發
出
超
逸
的
風
格
。

同
僚
中
有
太
倉
人
馬
紹
榮[

三]

擅
長
書
畫
，
與
姜
立
綱
同
僚
最

姜
立
綱
生
平
及
其

書
法
藝
術

陳
　
佐

四



一
六

久
。
弘
治
四
年
，
姜
立
綱
、
馬
紹
榮
以
謄
録
《
憲
宗
實
録
》
成
為

知
交
。
姜
昇
太
僕
寺
少
卿
，
馬
昇
太
常
寺
少
卿
。
在
史
籍
記
載
中

馬
紹
榮
讓
賢
還
有
一
段
佳
話
。
『
其
昇
少
卿
也
。
立
綱
以
出
身
布

衣
，
不
得
齊
榮
官
，
諸
老
憐
其
年
深
，
曰
：
「
不
抑
馬
君
，
無
以

為
姜
君
地
，
奈
何
？
」
先
生
聞
之
，
往
告
曰
：
「
願
損
一
級
，
與

立
綱
齊
。
」
故
馬
得
太
常
，
姜
得
太
僕
。
拜
曰
：
「
吾
不
能
窺
君

際
也
」
』[

四]

姜
馬
讓
爵
，
在
中
國
書
法
史
上
留
下
一
段
佳
話
。

姜
立
綱
官
歷
景
泰
、
天
順
、
成
化
、
弘
治
四
朝
。
从
正
統

開
始
，
政
治
日
趨
腐
敗
。
英
宗
、
憲
宗
時
，
釀
成
了
『
曹
石
之

亂
』
。
在
朝
政
日
漸
腐
敗
的
情
況
下
，
姜
立
綱
孜
孜
學
藝
，
專
攻

書
畫
、
詩
文
。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不
啻
是
他
對
閹
宦
干
政
的
一
種

淡
漠
和
明
哲
保
身
的
心
理
體
現
，
另
一
方
面
他
又
注
重
保
持
節

操
。
然
而
，
作
為
享
受
皇
家
恩
寵
的
姜
立
綱
，
雖
長
期
生
活
在
皇

宮
，
但
他
完
全
超
脫
於
宮
廷
政
治
，
從
未
卷
入
宮
廷
人
事
紛
爭
的

漩
渦
中
。

姜
立
綱
為
官
數
十
載
，
為
人
正
直
，
勤
公
奉
職
，
謙
恭
謹

慎
。
孝
宗
皇
帝
在
其
《
諭
祭
》
文
中
評
曰
：
『
操
心
非
懈
，
奉
職

惟
勤
。
』
他
為
別
人
書
寫
了
許
多
碑
誌
、
碑
版
，
潤
筆
極
豐
。
不

趨
類
附
勢
以
求
顯
貴
，
生
活
儉
樸
。
但
是
『
位
陟
清
華
，
布
素
如

寒
士
，
至
於
周
急
解
紛
，
視
棄
金
帛
若
塵
土
』
。[

五] 

姜
立
綱
的
為

人
、
為
政
深
為
朝
野
人
士
和
鄉
梓
戚
友
所
敬
重
。

姜
立
綱
在
奉
職
唯
勤
、
志
耽
書
學
的
同
時
，
寄
情
於
書
畫
藝

術
和
山
水
之
間
，
正
如
他
在
山
水
畫
上
的
題
詩
『
功
名
早
已
綉
爲

衫
，
萬
里
青
雲
入
笑
談
。
回
首
九
峰
天
際
碧
，
可
能
無
夢
到
江

南
』[

六]

。
他
時
常
與
同
僚
雅
士
相
互
唱
和
、
揮
毫
染
翰
遊
歷
名

山
大
川
，
遇
到
風
景
優
美
的
地
方
，
往
往
流
連
忘
返
。
這
對
於
他

的
書
畫
藝
術
造
詣
與
風
格
的
形
成
，
都
有
一
定
的
潛
在
性
影
響
。

何
喬
遴
《
名
山
藏
》
中
曾
有
這
樣
的
記
載
：
姜
立
綱
嘗
臨
湖
舍
作

『
皆
春
』
二
字
，
適
有
操
舟
過
其
前
，
衝
濤
駭
浪
，
字
遂
寫
成
風

波
行
舟
之
勢
。

姜
立
綱
的
家
庭
出
身
、
所
生
活
的
環
境
以
及
明
前
期
的
歷
史

文
化
背
景
，
造
就
他
篤
志
勤
學
的
文
人
書
法
家
形
象
。
他
不
可
能

像
唐
代
張
旭
、
元
代
楊
維
楨
那
樣
我
行
我
素
，
顛
狂
不
羈
；
身
為

朝
臣
，
他
恪
守
儒
道
，
嚴
於
立
身
，
謹
於
從
事
。
作
為
文
人
，
姜

立
綱
視
富
貴
如
雲
煙
，
唯
求
閒
靜
淡
泊
，
致
力
書
藝
，
把
一
生
精

力
放
在
了
書
法
藝
術
的
研
究
和
創
作
上
。

姜
立
綱
的
書
學
道
路

姜
立
綱
從
小
就
生
活
在
傳
統
文
化
家
庭
中
。
祖
父
漢
東
喜
讀

經
史
，
以
詩
、
酒
、
琴
、
書
自
樂
，
善
草
書
；
祖
母
周
氏
為
狀
元

周
旋[

七]

之
姑
，
能
詩
善
對
；
叔
父
璧
琨[

八]

善
書
法
，
任
職
朝
廷
。

他
們
為
姜
立
綱
口
傳
經
史
，
手
授
書
法
，
旦
夕
不
倦
，
給
幼
年
的

姜
立
綱
打
下
了
扎
實
的
文
化
、
書
法
功
底
。
姜
立
綱
天
資
聰
穎
，

幼
童
時
就
顯
露
出
書
法
天
賦
，
被
譽
為
『
神
童
』
。

入
翰
林
院
後
，
他
以
學
習
古
人
碑
帖
、
傳
統
詩
畫
為
主
，
勤

臨
經
典
法
帖
。
翰
林
院
聚
善
書
人
才
，
姜
立
綱
深
受
影
響
。
如
黃

養
正
、
商
輅
、
沈
度
、
任
道
遜
等
人
的
書
藝
都
成
為
姜
立
綱
學
習

進
取
中
的
取
法
源
泉
之
一
。

其
表
叔—

—

狀
元
周
旋
任
職
於
翰
林
院
侍
講
，
與
三
朝
宰
相

商
輅
同
朝
為
官
。
因
周
旋
的
關
係
，
商
輅
十
分
喜
愛
敏
悟
聰
慧
、

勤
奮
好
學
的
少
年
姜
立
綱
，
親
自
為
他
授
書
明
理
，
教
以
書
計
，

對
姜
立
綱
的
學
習
書
法
影
響
深
遠
。
其
廉
潔
正
直
的
官
風
、
為
人

處
世
的
態
度
都
對
姜
立
綱
產
生
了
深
刻
的
影
響
。

其
同
鄉
中
書
舍
人
任
道
遜
的
書
法
也
對
姜
立
綱
產
生
非
常
大

的
影
響
。
任
道
遜
為
明
中
期
著
名
書
畫
家
，
以
書
畫
飲
譽
天
下
，

姜
立
綱
早
慕
其
名
。
入
翰
林
院
後
，
姜
立
綱
向
任
學
習
書
畫
，
很

快
登
堂
入
室
，
盡
得
其
傳
。
任
道
遜
氣
貌
魁
岸
、
議
論
踔
厲
的
風

采
，
注
重
氣
節
、
清
高
出
塵
的
氣
質
使
姜
立
綱
受
益
終
身
。

姜
立
綱
對
唐
朝
歐
陽
詢
、
顏
真
卿
、
元
朝
趙
孟
頫
、
本
朝
沈

度
、
沈
粲
、
黃
養
正
書
法
的
研
習
最
勤
，
深
得
『
歐
體
』
和
『
二

沈
』
的
精
髓
。

明
凌
迪
知
《
萬
姓
統
譜
》
載
：
『
初
學
黃
蒙
，
繼
法
鍾
、

王
，
後
自
成
一
家
。
』

五



一
七

明
王
世
貞
《
藝
苑
卮
言
》
载
：
『
小
變
二
沈
為
方
整
，
就
其

體
中
，
可
謂
工
至
，
而
不
免
俗
累
。
』

明
王
世
貞
《
弇
州
續
稿
》
載
：
『
故
姜
太
僕
立
綱
書
此
四
子

全
文
，
句
讀
各
有
圈
，
甚
精
當
，
是
先
朝
春
宮
進
讀
本
也
。
結
法

圓
熟
端
勁
，
妙
不
可
言
。
初
見
絕
以
為
沈
度
學
士
書
，
徐
覺
其
波

磔
處
小
露
鋒
鍛
，
乃
敢
定
為
姜
筆
。
噫
嘻
！
今
兩
制
諸
君
不
復
能

辦
此
矣
。
』

明
王
世
貞
《
書
畫
跋
》
載
：
『
右
軍
蹟
今
幾
絕
矣
，
近
代
得

其
筆
者
唯
趙
子
昂
、
姜
廷
憲
二
君
，
小
楷
真
精
工
，
至
畫
畫
從
筆

中
出
，
宛
是
聖
教
碑
法
…
…
余
愛
其
運
筆
淨
，
又
沉
着
，
瘦
而
有

筋
骨
。
』 

當
時
翰
林
院
『
二
沈
』
書
法
很
流
行
，
姜
立
綱
則
在
『
二

沈
』
基
礎
上
，
主
攻
唐
楷
、
趙
體
，
在
體
勢
上
又
融
合
了
歐
、
虞

的
結
字
特
徵
，
十
分
巧
妙
地
將
顏
、
歐
、
柳
、
虞
的
風
格
結
合
在

一
起
，
形
成
了
清
剛
雄
健
、
氣
象
雍
容
的
獨
特
風
格
，
人
稱
『
姜

體
』
。姜

立
綱
任
中
書
舍
人
後
，
參
與
脩
撰
《
宣
宗
實
録
》
和
《
憲

宗
實
録
》
。
他
屬
謄
録
官
。
在
抄
録
藝
文
名
篇
法
書
中
，
姜
立
綱

捨
宋
元
而
上
窺
晉
唐
，
漸
漸
融
合
出
屬
於
他
自
己
的
風
格
。
因

此
，
任
翰
林
中
書
舍
人
的
二
十
年
，
正
是
姜
立
綱
書
法
開
始
自
我

風
格
的
轉
折
期
，
一
些
作
品
書
法
漸
趨
圓
潤
、
清
麗
、
古
雅
，
神

韻
蘊
藉
，
堪
稱
佳
作
。

姜
立
綱
的
書
法
藝
術
特
色

姜
立
綱
書
法
楷
、
行
、
草
、
篆
皆
精
，
尤
精
楷
書
。
姜
立
綱

一
生
創
作
書
法
作
品
不
計
其
數
，
據
有
關
專
家
考
證
，
現
遺
留
於

世
的
有
明
確
記
載
的
僅
四
十
五
件
，
其
中
碑
銘
十
一
件
，
墓
誌

十
七
件
，
墨
蹟
十
二
件
，
刻
本
四
件
，
匾
額
三
件
。
書
法
以
碑
刻

為
多
，
這
和
當
時
盛
行
樹
碑
刻
誌
的
時
代
風
氣
分
不
開
，
而
這
些

碑
刻
也
正
表
現
了
姜
立
綱
楷
書
的
主
體
風
格
面
貌
。

研
究
姜
立
綱
的
書
法
作
品
可
知
，
姜
體
不
僅
風
貌
獨
特
，
而

且
法
度
森
嚴
，
極
具
裝
飾
藝
術
和
實
用
之
美
。
其
結
體
之
精
確
無

以
復
加
，
甚
至
不
容
有
絲
毫
的
移
易
；
其
用
筆
之
精
到
，
沒
有
絲

毫
的
懈
怠
；
其
筆
劃
之
陰
陽
向
背
配
合
之
精
妙
，
更
顯
出
其
深
厚

的
藝
術
功
力
，
楷
書
的
法
度
指
向
極
致
，
成
為
書
法
史
上
一
位
成

功
地
創
造
出
藝
術
和
實
用
為
一
體
的
楷
書
大
家
。

姜
立
綱
的
書
法
創
作
分
為
前
後
兩
個
時
期
。
四
十
五
歲
以

前
，
主
要
為
集
古
生
變
，
集
古
人
碑
帖
之
大
成
，
用
筆
方
圓

兼
備
，
結
字
平
正
端
嚴
，
章
法
疏
朗
清
逸
。
以
明
成
化
四
年

(

一
四
六
八)

二
十
五
歲
書
的
《
御
製
重
脩
孔
子
廟
碑
》
和
成
化
五

年(

一
四
六
九)

書
的
《
勅
賜
觀
音
禪
寺
記
》
碑
為
代
表
作
品
，
有

柳
、
趙
、
『
二
沈
』
之
體
態
，
也
可
見
歐
陽
詢
的
筆
意
。
整
幅

作
品
筆
法
瘦
硬
峻
利
，
為
臺
閣
體
書
法
典
型
之
作
。
四
十
五
歲

以
後
，
作
品
創
法
出
新
，
形
成
個
性
書
法
風
格
，
以
弘
治
三
年

（
一
四
九
〇
）
四
十
七
歲
所
書
《
明
贈
徵
仕
郎
中
書
舍
人
柳
公
合

葬
墓
誌
銘
》
和
《
過
秦
論
》
為
代
表
作
，
有
『
二
王
』
風
格
，
多

出
王
獻
之
《
十
三
行
》
帖
，
許
多
字
幾
乎
不
爽
毫
厘
，
其
筆
法
圓

潤
之
處
頗
似
《
黃
庭
經
》
，
其
結
體
雖
仍
比
較
寬
博
端
正
，
但
已

不
似
以
前
瘦
勁
，
可
於
晉
唐
諸
家
中
找
到
祖
體
。

姜
立
綱
小
楷
師
承
主
要
來
自
兩
方
面
：
一
是
王
羲
之
、
王
獻

之
父
子
和
元
朝
趙
孟
頫
，
二
是
本
朝
書
家
沈
度
、
黃
養
正
、
楊
士

奇
、
楊
榮
等
。
明
前
葉
書
法
一
直
被
元
以
來
以
趙
孟
頫
為
代
表
的

復
古
主
義
思
潮
所
籠
罩
，
趙
字
廣
為
明
人
效
仿
，
也
是
明
人
通
向

晉
唐
前
賢
的
主
要
橋
梁
。
姜
立
綱
小
楷
與
趙
孟
頫
小
楷
《
道
德
經

卷
》
《
洛
神
賦
》
《
汲
黯
傳
》
等
的
形
似
程
度
頗
高
。
師
法
本
朝

名
家
方
面
，
一
般
認
為
姜
立
綱
曾
取
法
沈
度
。
姜
立
綱
自
小
以
善

書
入
朝
，
不
可
能
不
受
沈
度
等
前
輩
書
法
熏
染
，
但
姜
立
綱
『
小

變
二
沈
為
方
整
』
，
把
沈
度
圓
潤
柔
美
的
線
條
化
為
剛
直
、
勁
力

的
點
畫
，
『
直
』
『
勁
』
『
骨
感
』
成
為
姜
立
綱
書
法
的
特
色
，

從
早
期
楷
書
到
後
期
楷
書
，
自
楷
及
行
，
都
是
這
樣
。
姜
立
綱
小

楷
數
量
最
多
，
但
目
前
所
見
極
少
。
小
楷
《
七
言
詩
冊
》
或
可
代

表
姜
立
綱
小
楷
風
貌
。
該
作
工
謹
精
緻
，
點
畫
精
到
，
書
寫
一
絲

不
苟
；
構
架
平
穩
端
正
，
字
體
大
小
匀
一
，
筆
劃
粗
細
相
近
。
姜

六



一
八

體
的
點
畫
平
直
且
不
忌
出
鋒
，
橫
、
直
類
筆
劃
弧
形
少
，
撇
、
捺

類
也
儘
量
走
直
平
勢
，
强
調
字
的
棱
骨
感
和
出
鋒
筆
，
所
謂
『
小

露
鋒
鍛
』
，
顯
得
圭
角
鮮
明
、
勁
爽
有
力
。
然
而
，
姜
立
綱
小
楷

過
於
重
規
矩
法
度
而
少
了
生
動
、
靈
秀
等
變
化
和
質
樸
感
。

姜
立
綱
中
大
楷
同
樣
富
有
骨
力
與
勁
勢
。
其
書
《
東
銘
》
楷

書
冊
頁
為
顏
、
柳
的
『
綜
合
體
』
，
如
直
畫
起
筆
基
本
上
用
柳

字
的
多
棱
狀
起
筆
法
。
結
構
上
，
捨
去
了
顏
書
雄
闊
開
張
的
體

勢
而
將
字
收
縮
集
緊
，
又
把
柳
楷
時
出
斜
欹
、
略
顯
險
峭
的
個

性
體
架
處
理
為
平
穩
、
匀
稱
的
字
形
。
粗
細
反
差
較
大
的
橫
、

直
畫
被
折
衷
、
均
匀
。
其
意
在
平
衡
點
畫
形
態
，
這
正
是
『
臺

閣
體
』
書
法
的
審
美
旨
趣
。
作
於
弘
治
元
年
楷
書
《
千
字
文
》

從
筆
劃
到
結
體
均
含
較
濃
的
顏
楷
《
多
寶
塔
》
氣
息
，
力
求
極

度
的
平
穩
、
均
衡
。

姜
立
綱
的
行
書
作
品
傳
世
很
少
，
以
尺
牘
《
致
牧
伯
陳
大
人

書
》
帖
為
代
表
作
。
在
這
通
尺
牘
中
，
其
書
沉
着
文
靜
，
結
字
古

雅
、
蘊
藉
，
如
王
如
趙
，
秀
逸
可
愛
，
雖
未
脫
去
臺
閣
體
的
影

響
，
但
較
之
『
三
宋
』
『
二
沈
』
的
平
板
厚
實
，
顯
得
清
新
自

由
。
姜
立
綱
這
一
時
期
與
脩
實
録
時
所
作
草
稿
所
用
的
書
體
當
與

此
尺
牘
接
近
。
另
一
行
書
詠
《
易
》
詩
扇
面
有
宋
人
的
影
子
，
部

分
寫
法
來
自
米
芾
，
字
形
較
以
前
縱
長
，
筆
法
圓
熟
，
縈
帶
大
多

筆
斷
意
連
，
以
筆
末
的
小
動
作
營
造
流
動
順
暢
之
氣
，
氣
韻
相

貫
。
反
復
的
波
拂
轉
折
，
也
毫
無
鬚
髮
散
落
之
態
，
筆
力
精
熟
而

乾
淨
利
落
，
自
然
率
性
，
且
無
矜
心
作
意
之
處
，
得
趙
孟
頫
疏
朗

俊
秀
之
神
韻
。
雖
偶
有
舒
張
放
縱
，
給
作
品
平
添
瀟
逸
灑
脫
之

態
，
但
總
體
上
字
態
多
顯
拘
謹
，
收
束
多
於
放
任
，
斂
藏
含
蓄
。

作
品
章
法
疏
朗
，
長
短
穿
插
，
錯
落
並
行
，
大
小
參
差
，
但
行
筆

穩
健
，
不
激
不
厲
，
循
序
漸
進
，
用
筆
莊
重
渾
厚
，
側
鋒
入
紙
，

似
刀
刃
之
銳
利
鋒
芒
，
無
敗
累
，
不
拖
沓
，
一
掃
『
臺
閣
』
羸
弱

媚
俗
之
弊
。
收
入
《
三
希
堂
法
帖
》
的
行
草
《
與
鎮
邦
書
》
線
條

堅
韌
，
行
筆
流
暢
流
美
，
結
體
内
緊
外
鬆
，
字
形
略
長
，
則
含
有

較
多
晉
唐
行
草
筆
意
，
如
王
右
軍
的
行
草
風
格
，
如
《
聖
教
序
》

《
十
七
帖
》
中
時
有
閃
現
。
王
羲
之
的
勁
爽
遒
逸
為
姜
立
綱
借
鑒

重
點
，
此
帖
中
姜
立
綱
一
變
上
面
兩
例
行
書
略
偏
於
飄
逸
纖
柔
的

風
格
，
而
強
化
『
直
』
『
平
』
『
棱
』
類
筆
觸
以
及
力
度
感
。

《
與
鎮
邦
書
》
屬
行
草
間
雜
的
寫
法
，
寫
得
持
穩
而
自
信
，
雖
秉

承
前
人
經
典
行
草
技
法
，
卻
不
乏
個
性
顯
耀
，
兼
具
俊
逸
之
氣
及

古
質
感
，
與
姜
立
綱
本
人
楷
書
之
作
有
着
較
大
的
反
差
。
所
以
，

姜
立
綱
行
書
為
其
諸
體
中
最
突
出
者
，
在
有
明
一
代
行
書
中
佔
據

應
有
地
位
。

另
外
，
姜
立
綱
草
書
結
法
圓
熟
，
造
詣
極
高
。
如
傳
世
珍
品

《
李
太
白
夢
遊
天
姥
吟
留
別
》
中
堂
，
筆
勢
流
暢
婉
轉
，
筆
法
瀟

灑
秀
逸
，
雅
健
遒
媚
，
深
得
唐
懷
素
神
髓
。
從
整
體
來
看
，
書
風

近
沈
度
，
但
比
沈
度
略
豪
放
舒
展
，
頗
得
章
草
之
味
，
取
懷
素
筋

絡
，
長
線
如
戟
，
短
筆
有
鋒
，
連
帶
婉
轉
，
疾
遲
優
雅
從
容
，
氣

息
雍
容
高
貴
，
古
意
盎
然
，
與
沈
度
書
風
拉
開
了
距
離
。
字
形
脩

長
，
左
右
開
張
，
清
勁
圓
潤
。
意
仿
松
雪
神
韻
，
筆
劃
一
絲
不

苟
，
鋒
穎
謹
慎
有
度
，
全
篇
章
法
跌
宕
貫
氣
，
上
下
呼
應
。

姜
立
綱
的
書
論
及
書
寫
技
法

姜
立
綱
不
僅
以
『
善
書
』
聞
名
海
內
外
，
而
且
他
的
書
論
及

書
寫
技
法
論
更
是
聲
名
遠
播
。
姜
立
綱
將
歷
代
的
書
法
理
論
及
傳

授
大
字
書
寫
技
法
，
是
在
實
踐
中
經
過
整
理
和
總
結
，
形
成
了

自
己
獨
到
的
見
解
。
在
書
法
理
論
方
面
，
他
現
存
世
的
著
作
有

《
中
書
楷
訣
》
《
東
溪
書
法
》
《
本
書
楷
訣
》
《
書
法
全
卷
》

《
七
十
二
例
法
》
《
楷
法
大
成
》
《
字
學
繩
尺
》
等
著
作
。

日
本
中
田
勇
次
郎
著
《
中
國
書
法
理
論
史
》
載
：
和
詹
孟
舉

同
為
明
初
名
士
的
有
姜
立
綱
，
他
繼
承
了
李
雪
菴
的
『
大
字
之

法
』
，
並
且
也
以
『
永
字
八
法
』
為
基
礎
，
闡
釋
了
『
永
字
八

法
』
應
用
點
畫
的
『
七
十
二
筆
勢
』
，
同
時
指
明
了
間
架
結
構
的

各
種
方
式
。
在
日
本
，
寛
文
、
元
禄
時
期
所
流
行
的
《
內
閣
秘
傳

字
府
》
以
及
這
一
係
統
的
指
導
書
籍
，
都
是
本
於
姜
氏
此
說
。

姜
立
綱
的
書
學
理
論
及
書
學
技
法
以
『
永
字
八
法
』
為
基

礎
，
博
採
前
人
精
華
獨
創
《
中
書
楷
訣
》
。
《
中
書
楷
訣
》
是
用

七



一
九

圖
例
指
導
人
們
學
習
書
法
，
全
面
係
統
地
研
究
剖
析
了
漢
字
結
構

組
合
規
律
，
歸
納
總
結
出
了
漢
字
間
架
結
構
八
十
四
法
；
分
門
别

类
並
各
列
典
型
例
字
，
如
天
覆
：
『
宇
、
宙
、
官
、
宮
』
，
天
覆

者
上
宜
清
，
而
下
宜
濁
，
欲
其
覆
盡
乎
下
；
地
載
：
『
直
、
豈
、

至
、
蓋
』
，
地
載
者
上
宜
輕
、
而
下
宜
重
，
欲
其
載
起
乎
上
。
此

書
是
一
本
較
為
完
整
的
實
用
法
帖
，
對
後
世
影
響
巨
大
，
不
僅
適

合
於
初
學
書
法
者
臨
習
，
對
理
解
間
架
結
構
有
指
導
意
義
，
也

是
學
書
法
者
的
啟
蒙
教
材
。
該
書
在
明
中
晚
期
及
清
朝
家
喻
戶

曉
，
成
為
學
書
之
人
案
頭
必
備
之
書
。
日
本
享
保
二
十
年
所
刊

《
中
書
楷
訣
》
就
是
翻
刻
姜
立
綱
的
著
作
，
其
後
有
嘉
靖
八
年

（
一
五
二
九
）
三
月
陳
槿
的
跋
語
，
為
日
本
國
學
習
中
國
書
法
的

基
礎
技
法
教
材
。

《
書
法
全
卷
》
首
列
以
永
字
之
圖
、
八
法
、
八
病
、
六
書
之

圖
組
成
。
後
為
字
式
一
百
二
十
四
條
，
則
又
別
立
名
目
，
各
書
八

字
為
式
如
：
『
官
、
宮
、
宗
、
室
』
等
字
謂
之
乾
覆
，
『
且
、

里
、
豆
、
正
』
等
字
，
則
謂
之
坤
載
，
每
條
又
各
附
小
注
；
則
多

論
用
筆
之
法
和
臨
池
常
語
。
此
書
是
姜
立
綱
對
楷
書
間
架
結
構
，

做
了
非
常
係
統
的
歸
納
和
總
結
，
每
個
術
語
都
做
了
明
確
的
解
說

和
舉
例
說
明
，
克
服
了
歷
代
書
學
技
法
理
論
在
言
論
表
達
上
缺
少

概
念
定
義
的
不
足
。
對
楷
書
的
點
畫
、
筆
勢
、
間
架
的
美
學
規

律
，
形
成
了
非
常
理
性
的
認
識
。
對
於
一
百
二
十
四
條
書
訣
，
姜

立
綱
的
解
釋
更
加
深
刻
：
『
尚
變
晉
人
法
也
，
晉
書
入
神
變
易
有

度
，
如
或
之
腹
易
之
目
，
鄒
之
首
歷
之
足
，
自
覺
殊
常
。
』
『
三

並
者
，
兩
邊
相
齊
而
中
微
短
空
其
下
，
如
二
人
攜
物
之
狀
。
』

『
下
左
者
，
勢
不
可
齊
，
而
右
微
長
，
左
字
安
於
上
下
之
中
，
若

抱
物
之
象
。
』
『
下
右
者
，
勢
不
可
並
，
取
其
二
三
落
筆
，
左
字

上
長
而
右
字
下
長
，
若
坐
立
論
談
之
狀
。
』
『
重
者
，
一
體
而
兩

字
其
重
也
，
上
微
小
而
下
微
大
，
以
載
其
上
則
字
有
準
也
。
』

『
走
者
，
勢
如
奔
途
，
寫
者
因
字
成
象
，
不
可
死
禁
以
促
其
攸
揚

之
態
。
』
以
上
字
式
的
注
說
，
言
簡
意
賅
，
盡
發
古
人
之
奧
妙
，

仍
具
有
不
可
忽
視
的
實
用
性
和
合
理
性
，
足
以
說
明
其
著
作
價
值

之
高
，
至
今
仍
然
具
有
一
定
的
指
導
意
義
，
是
漢
字
楷
書
間
架
、

筆
勢
研
究
的
一
個
里
程
碑
。
縱
觀
歷
史
，
姜
立
綱
不
但
是
一
位
勇

於
創
新
的
書
法
家
，
而
且
也
是
一
位
對
中
國
書
法
教
育
有
卓
越
貢

獻
的
書
法
教
育
家
和
書
法
理
論
家
。

姜
立
綱
書
法
的
歷
史
影
響
與
歷
史
評
價

姜
立
綱
書
法
在
明
代
書
法
史
上
佔
有
突
出
地
位
，
在
當
時
和

後
世
都
產
生
了
深
遠
的
影
響
。
其
影
響
不
僅
僅
表
現
在
書
法
本
身

的
特
質
，
而
且
表
現
在
藝
術
創
造
精
神
和
個
性
的
感
染
和
影
響
。

明
代
何
喬
遴
《
名
山
藏
·
藝
妙
記
》
：
『
姜
立
綱
書
體
，
自

成
一
家
，
宮
殿
碑
額
多
出
其
筆
。
日
本
國
門
高
十
三
丈
，
遣
使

求
匾
，
立
綱
為
書
之
，
其
國
人
每
自
誇
曰
：
此
中
國
惠
我
至
寶

也
。
』一

位
書
法
家
的
藝
術
生
命
，
不
僅
取
決
於
本
人
的
天
分
、
機

遇
等
因
素
，
還
取
決
於
後
世
的
認
同
程
度
，
所
謂
『
是
非
功
過
任

人
評
說
』
。
姜
立
綱
生
前
備
受
推
崇
，
『
人
得
片
紙
，
爭
以
為

法
』[

九]

，
身
後
卻
褒
貶
參
半
，
截
然
相
反
。

褒
之
者
如
：
李
日
華
（
一
五
六
五—

一
六
三
五
）
《
恬
致
堂

詩
話
》
謂
之
『
楷
法
嚴
整
』
。

張
璁
（
一
四
七
五—

一
五
三
九
）
《
姜
少
卿
畫
山
水
》
：

『
姜
卿
楷
書
今
第
一
，
此
畫
由
來
亦
真
筆
。
』　
　

明
沈
德
符
（
一
五
七
八—

一
六
四
二
）
《
萬
曆
野
獲
編
》
載

有
人
因
為
學
姜
立
綱
體
而
獲
寵
：
『
嘉
靖
間
，
吾
邑
有
談
相
號
木

泉
者
，
幼
為
門
役
，
長
而
偉
儀
幹
，
工
佐
書
，
習
姜
太
僕
體
；
入

京
師
，
值
世
廟
西
内
脩
醮
，
因
得
供
事
齋
宮
，
大
被
寵
眷
，
蹟
官

工
部
左
侍
郎
。
』

徐
仲
綱
（
嘉
靖
間
人
）
以
其
書
風
模
仿
姜
立
綱
而
易
名
『
仲

綱
』
。[

十]

此
可
與
上
例
比
證
，
可
見
姜
立
綱
之
影
響
。

貶
之
者
如
：
豐
坊(

一
四
九
二—

一
五
六
三)

《
童
學
書
程
》
：

『
唯
近
世
沈
度
、
姜
立
綱
等
，
俗
濁
之
甚
，
在
所
痛
絕
。
』

董
其
昌
（
一
五
五
五—

一
六
三
六
）
《
畫
禪
室
隨
筆
》
：

八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